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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衡平？商譽例外准予認列攤銷費用，而專

門技術不准，其法理基礎及政策目的何在？不

准認列專門技術攤銷費用，當該專門技術係作

為研發使用時，是否與查核準則第86條第1款第

6目認列研究發展費規定相抵觸？又如專門技術

不屬於所得稅法第60條無形資產，公司取得時

相關成本得否帳外調整列為當期費用？稅捐稽

徵機關則未予正面回應或正視該等問題。

因此，面臨前述可能之稅務爭議時，營業事業

提出適當的策略對於回應/遵循法令是關鍵的。

而行政救濟已非解決稅務爭議的唯一途徑，納

稅人其實可以透過事前交易之規劃，及事後面

臨稅務查核時與稅局的有效溝通，化繁為簡，

減輕、管控與及時解決相關稅務爭議問題。為

協助營利事業面對專門技術抵充股款認列攤銷

費用之稅務爭議，KPMG的稅務團隊將分析下

列3個階段，納稅人應做好哪些準備，才可控

管、降低相關稅務爭議產生：

專門技術抵充股款認列攤
銷費用之稅務爭議探討與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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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資產係無實體形式之非貨幣性資產，性質

特殊常衍生稅務爭議，在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月刊2016年3月號業已探討『無形資產衍生之

稅務爭議探討與解決』，本期將繼續探討專門

技術作價抵充出資股款認列攤銷費用之爭議。

公司法允許以現金以外形式抵充股款，惟稅捐

稽徵機關常以專門技術無法定享有年數，不適

用所得稅法第60條計提攤折之規定，否准認列

攤銷費用。其爭議亦涉及所得稅法第60條無形

資產，是否僅以所列營業權、商標權、著作

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為限，如僅以列示為

限，為何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以下稱查

核準則）第96條第3款出現商譽攤折規定之攻

防。但對於專門技術如不適用攤折規定，稅法

又未准認列資產減損，應於何時認列相關費

用？公司不適用攤折規定，而103年1月1日起

股東於抵充股款時，必須計課財產交易所得，

交易籌畫與納稅申報

保護

稅務調查和質詢 稅務爭議及糾紛

管理 解決

應如何妥善規畫交易及備妥相
關文件

應如何因應及回應稅務稽徵機
關之要求？

應如何選擇最優方案
解決稅務爭議？

本期將先說明相關法規，並提供法院案例及見解後，將提出KPMG之觀察。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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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稅法規範
所得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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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規範內容

第60條

（無形資產之估價）

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

前項無形資產之估價，以自其成本中按期扣除攤折額後之價額為準。

攤折額以其成本照左列攤折年數按年平均計算之。但在取得後，如因特定事故不能

按照規定年數攤折時，得提出理由，申請該管稽徵機關核准更正之：

一、營業權以十年為計算攤折之標準。

二、著作權以十五年為計算攤折之標準。

三、商標權、專利權及其他各種特許權等，可依其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

折之標準。

第64條第1、2項

（預付費用及遞延費用等

之估價）

預付費用之估價，應以其有效期間未經過部分為準；用品盤存之估價，應以其未消

耗部分之數額為準；其他遞延費用之估價，應以其未攤銷之數額為準。

營利事業創業期間發生之費用，應作為當期費用。所稱創業期間，指營利事業自開

始籌備至所計劃之主要營業活動開始且產生重要收入前所涵蓋之期間。



©  2016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  2016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相關稅法規範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06   主題報導 |  專門技術抵充股款認列攤銷費用之稅務爭議探討與解決 April 2016

條文 規範內容

第86條第1款第6目

(研究發展費)

研究發展費：一、研究發展費包括營利事業為研究新產品或新技術、改進生產技

術、改進提供勞務技術及改善製程所支出之下列費用：……（六）專為研究發展購買

或使用之專利權、專用技術及著作權之當年度攤折費用。

第96條第3款及第8款

(各項耗竭及攤折)

各項耗竭及攤折：……

三、無形資產應以出價取得者為限，其計算攤折之標準如下：

（一）營業權為十年。

（二）著作權為十五年。

（三）商標權、專利權及其他特許權為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

（四）商譽最低為五年。……

八、營利事業之遞耗資產及無形資產，一律逐年依率提列不得間斷；其未提列者，

應於應提列之年度調整補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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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稅法規範
解釋函令及行政法院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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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號 規範內容

財政部67/04/04台財稅第

32167號函

主旨：貴公司使用未經核准登記取得專利權之秘密方法，所付之代價，不適用所得

稅法第60條有關計提攤折之規定。

說明：三、依所得稅法第60條第3項第3款規定，專利權以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

計算攤折之標準。本案依外國人投資條例及華僑回國投資條例規定以專門技

術作價投資，如為未取得專利權之專門技術，即無法定享有年數可作為計算

攤折之依據，應無前開有關攤折規定之適用。

財政部67/04/04台財稅第

32189號函

主旨：貴公司使用未經核准登記取得專利權之秘密方法，所付之代價，不適用所得

稅法第60條有關計提攤折之規定。

說明：二、所得稅法第60條所稱之專利權，應以依照專利法規定，經主管官署核准

登記者，始能提列攤折額。貴公司使用未經核准登記取得專利權之秘密方

法，所支付之代價，核與前開規定不符，不得援用專利權攤折之規定辦理。

財政部92/10/01台財稅字第

0920455312號令

公司之股東自93年1月1日起，依法以技術等無形資產作價抵充出資股款者，該無形

資產所抵充出資股款之金額超過其取得成本部分，係屬財產交易所得，應由該股東

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課徵所得稅。

97/06/12最高行政法院97

判550例

關於營利事業以經營團隊所擁有專門技術作價，如未取得專利權，形式上即不屬於

所得稅法第60條無形資產之範圍；且營利事業通常無法充分控制其團隊所產生之未

來經濟效益，其客觀上之經濟價值及可使營利事業獲得之經濟效益實難以認定，更

無法定可享有之年數可為估計攤折之標準，依據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7號有關無形

資產之會計處理準則，亦認為企業所擁有具備專業技能之團隊，不符合無形資產

「可被企業控制」之定義。基於課稅明確、公平原則，及避免租稅規避之考量，自

不宜將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無形資產，擴張解釋為包括不被企業控制之「專門技

術」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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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院亦多數支持稅捐稽徵機關之立場，判

定納稅義務人不得攤折該專門技術，茲舉例法

院判決如下：

專門技術抵充股款認列
攤銷費用之稅務爭議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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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稅捐稽徵機關常以專門技術未取得

專利權，並無法定享有年數，不適用無形資產

計提攤折之規定為由，否准公司認列攤銷費用

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訴字第215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裁字第1200
號判決：

法院判斷理由：

按所得稅法第60條第3項乃關於該條第1項所規定無形資產攤折之規定；而稅法之制定，

固會參酌一般公認會計原理原則，然商業會計法或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係規範商業會計事

務，與稅法規定尚需考量課稅之要求及國家政策之配合，其立法目的並不相同。上述所

得稅法第60條關於無形資產之範圍，其法條明文規定僅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

利權及各種特許權，至於專門技術，不僅形式上非屬該條所列舉無形資產範圍，且因專

門技術其客觀上之經濟價值及獲利能力均難認定，為求租稅之課徵公平、明確，並避免

租稅之規避，故上述所得稅法第60條所規範之無形資產範圍，於立法原意顯未將專門技

術包含在內。而財政部67年4月4日台財稅字第32167號函，即是闡明此立法原意之意

旨，足證財政部上開函釋亦認所得稅法第60條所規範之無形資產，並未包含專門技術甚

明。查系爭專門技術並未取得專利權，為C公司所是認，系爭未取得專利權之專門技術

無法定享有年數，亦未取得其他特許權，自不在該條文規定適用之範圍。

本案C公司95年度列報研究費10,949,005元，

經稅捐稽徵機關查核，以其中4,500,000元係股

東甲○○等19人於92年間以技術作價抵繳投資

股款90,000,000元，分20年攤提費用，因該專

門技術並非出價取得，亦未取得專利權，故不

予認列。而法院支持稅捐稽徵機關之立場，判

斷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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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爭議探討 ─
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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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訴字第2152號判決/最高行政
法院100年度裁字第1200號判決

法院判斷理由：

 所得稅法第60條之內容係以正面表列方式，規定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僅限於

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5 項方可列為無形資產，並依其規定年數計

算攤折；非屬上開項目，自不得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攤折列報為費用。C公司95

年度雖將前揭攤折費用改列報研究費，惟系爭專門技術係供生產、銷售及管理使用，仍與首揭

研究發展費應專為研究發展購買或使用之專利權、專用技術及著作權之規定不符。

 公司法第156條第5 項係就股東出資之方式所為之規定，核與系爭專門技術作價為股本投資得

否適用有關攤折之規定之情況無涉，尚難以公司法規定，主張系爭專門技術作價入股得逐年攤

折。又公司法與所得稅法作用不同，立法目的各異，得否以現金以外之債權、專門技術等充作

資本，核屬資本項目規定，與系爭專門技術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能否分年攤折列報費

用，實屬二事，C公司將之混為一談，核無足採。

 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雖規定商譽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然觀之所得稅法第60條關於無形資產

之範圍，其法條明文規定僅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並未包括專門

技術及商譽，上開查核準則第96條第3 款將商譽列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乃係財政部就所得稅

法第60條規定之範圍所為例外之規定，且該規定對營利事業並無不利，非屬增加法律所無規定

之限制，固難謂其違法；然所得稅法及其相關法令函釋，並無規定專門技術亦得為攤折之無形

資產，自難比附援引上開查核準則之規定，認專門技術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尚難據為C公

司有利之認定。

 財政部92年10月1日台財稅字第920455312號函釋股東「自93年1 月1 日起以無形資產作價投

資金額」超過其取得成本係屬財產交易所得，應申報課徵所得稅，時間點適用於自93年1月1

日起以無形資產作價投資情形，與財政部75年9月12日台財稅第7564235號函釋，均係針對個

人綜合所得稅及證券交易所得稅課徵之解釋，核與系爭專門技術是否屬所得稅法第60條第1 項

規定之營業權、商標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之專門技術，得否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時，分期攤提為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之成本費用等事項尚無關連。



©  2016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  2016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製造費用－各項耗竭及攤提15,000,000元，然

而稅捐稽徵機關以該無形資產非屬出價取得，

且無取得專利權為由，剔除該費用。法院判決

如下：

本案B公司於92年間辦理增資暨發行新股，並

接受訴外人陳○○等4人技術經營團隊以專門技

術「菇蕈菌絲體產品及估菌多醣體產品製造技

術」作價150,000,000元為股本投資帳載無形資

產150,000,000元，按10年攤提，94年度提列

稅務爭議探討 ─
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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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第805號判決/最高行政法
院98年度裁字第1312號判決：

財務會計與稅法規範不同

 關於系爭作價入股B公司之專門技術，在B公司財務會計評價上，雖將之作為無形資產處理，

並按作價之金額及約定之服務年資進行攤折；然所得稅法第60條之內容既以正面表列方式，

規定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僅限於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

權等5項方可列為無形資產，並依其規定年數計算攤折；非屬上開項目，自不得於辦理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攤折列報為費用。

 稅法規範之課徵事項與財務會計規範之目的並非完全相同，此觀查核準則第2條規定營利事業

所得稅之調查、審核應依稅捐稽徵法、所得稅法及查核準則等相關規定，營利事業依商業會計

法規定處理之會計事務與稅捐稽徵法、所得稅法及查核準則等相關規定不符者，仍應於結算申

報書內自行調整之甚明。未取得專利權之專門技術，並無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分年攤折費用

規定之適用，亦即在稅務案件申報上，B公司並不得就系爭專門技術在財務會計上提列之攤

折，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作為費用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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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爭議探討 ─
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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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第805號判決/最高行政法
院98年度裁字第1312號判決：

專門技術作價入股V.S所得稅法第60條

公司法第156條第5項、第274條第1項、華僑及外國人投資額審定辦法第3條第1項第5款等規定均

係有關「以專門技術作價入股」之投資方式之規定，其與專門技術是屬於所得稅法第60條所稱之

無形資產，迥不相侔。蓋公司法、華僑外國人投資額審定辦法與所得稅法作用不同，立法目的各

異，得否以現金以外之債權、專門技術等充作資本，核屬資本項目規定，與系爭專門技術於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能否分年攤折列報費用，實屬二事。B公司徒以上開規定既准以專門技術

作價入股，自應本諸各該條文目的准予適用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逐年提列攤折云云，顯係將股東

投資與成本費用之列支二事，混為一談，並不可採。

查核準則V.S所得稅法60條

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雖規定商譽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然觀之所得稅法第60條關於無形資產之

範圍，其法條明文規定僅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並未包括專門技術

及商譽，上開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將商譽列為得攤折之無形資產，與所得稅法第60條之規定不

符，然此該規定對營利事業並無不利，非屬增加法律所無規定之限制，固難謂其違法；然所得稅

法及其相關法令函釋，並無規定專門技術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自難比附援引上開查核準則之

規定，認專門技術亦得為攤折之無形資產，故難以上開規定為B公司有利之認定。

是否違反租稅法律主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

稅捐稽徵機關係依據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剔除系爭以專門技術作為股本分年攤銷數，既屬於法有

據，自無違反司法院釋字第420號、第506號解釋所闡示之租稅法律主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

則；且以專門技術作價入股，與營利事業出價取得專門技術之情形有所不同，其作價入股之金額

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既未准列為成本或費用，故未准其攤折，亦難謂有何違反所得稅法第

24條規定之收入成本配合原則。B公司主張被告剔除上開專門技術作價入股攤折數，違反司法院

釋字第420號、第506號解釋及所得稅法第24條規定云云，亦有誤解，不能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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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作何處理? 茲在現行法令規法下，將提出

KPMG的觀察，說明營利事業如何於下列3階段

如何依序控管降低稅務爭議產生：

KPMG觀察
應如何因應此類稅務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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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前所述，未取得專利權之專門技術應如何攤

折，財政部雖發布解釋說明專門技術未取得專

利權，不適用所得稅法第60條有關計提攤折之

規定，惟並未明確指出若未能攤折，營利事業

稅務調查和質詢交易籌劃與納稅申報 稅務爭議及糾紛

 公司擬取得無形資產時，應評估該

無形資產是否具可辨認性、可被企

業控制及具未來經濟效益，並備妥

可證明該無形資產公平價值 之相關

證明文據，如外部專家出具之鑑價

報告、買賣雙方之約定合約等。

 該無形資產攤折時，應按法令規定

該無形資產類型進行攤折，並應提

出該項資產之證明文據，無確定享

有年限之無形資產則無法攤折。

 若該無形資產屬專門技術時，應考

量是否得取得專利權，始得認列各

年度攤折費用。

 集團企業若有內部無形資產之移

轉，應以全球租稅規劃角度檢視內

部之利潤分配、移轉訂價是否合

理。

 稅局來函調查無形資產之資

產價值及攤折數時，營利事

業應具備可佐證資產價值之

文據，以供稅局調查。

 針對無形資產攤折有認定爭

議時，公司應尋求最佳的解

決方案，以便與稅局達成共

識，讓稅局在對公司最有利

的情況下完成調查及查核。

 公司可選擇最優方案來解

決爭議事項，例如:與稅局

達成和解、必要時提起行

政救濟、對相關主管機關

陳述意見等。

保護 管理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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